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高瞻科技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 

客製化專業學習要點 

111年 10月 06 日 111 學年度第 1次學程會議通過 

112年 07月 25 日 111 學年度第 5次學程會議通過 

一、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高瞻科技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士學

位學程）為依循自主、彈性及跨域原則，提供適性適才發展機會，開創學生未來多元的

生涯發展，特訂定本校高瞻科技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客製化專業學習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以利本學位學程學生得依據不同學習狀態及需求自主規劃學習。 

二、本要點所規範客製化專業學習範圍，指系所專業選修課程、數位學習課程、自組募課。 

三、客製化系所專業選修課程，涵蓋校際選課、本校各系所開設專業課程。 

四、客製化系所專業選修課程學分抵免，應出具成績證明等相關文件資料。 

五、客製化數位學習課程，可修習本校、國際線上學習平臺開設之課程（Coursera、edX、

FutureLearn、Udacity 等）或受教育部磨課師計畫補助於 eWant、ShareCourse、

OpenEdu、TaiwanLife 等數位平臺所開設之課程。 

六、客製化數位學習課程學分抵免，應取得完課證明，並檢附學習相關資料，送交本學位學

程課程委員會審查，經同意後始得辦理抵免。 

七、客製化自組募課申請及學分授予規定如下： 

（一）可由學生十人以上自組團隊，規劃至少四小時，至多三十六小時為上限之課程，

始能募課。 

（二）自組募課課程學習時數達四小時授予 0.2 學分，達九小時授予 0.5 學分，以此類

推。 

八、本學位學程學生欲申請客製化專業學習之規定流程如下： 

（一）入學後第二學期，始具申請之資格。 

（二）應經學習導師輔導後，於進行客製化專業學習前，提出申請計畫書，並於公告時

程前，送交本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備查。 

（三）經本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及核定授予學分數。 

（四）每門課程需以四至三十六小時之學習時數為原則，學習時數以申請計畫書擬定的

學習內容、專業證照、競賽成果等綜合考量，每門課程至多得授予二學分。 

（五）客製化專業學習學分數可跨學期累計，由本學位學程辦公室協助記錄，並於學生

擬畢業之當學期由本學位學程辦公室累計成可授予之整數學分，未滿整數學分之部

分將不予以登錄學分。 

（六）客製化申請之公告時程，應依當年度本學位學程網頁公告為主。 

九、課程申請計畫書應包含項目如下： 

（一）學習主題與學習目標。 

（二）主要學習內容與未來職涯規劃之關聯性。 

（三）客製化專業學習之必要性。 

（四）以每學期為單位進行規劃。 

（五）自行評估學習成效。 



（六）其他。 

十、本學位學程之學生因學習狀況改變而須調整規劃課程內容時，應提出修改後之申請書及

修改對照表，並經學習導師同意，提交本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經通過後始得變更。 

十一、課程成績與學分數認定之規定如下： 

（一）系所專業選修課程依本校學則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五條辦理。 

（二）數位學習課程依各數位學習平臺之規定辦理，但應取得課程完課證明，始予以認

列學分；同一門課完成課程時數十八小時抵免 1 學分、完成三十六小時抵免 2 學

分，以此類推。不同門課程不可互相累積時數。 

（三）自主募課課程，由課程授課（指導）教師視學習狀況與成果給予通過或不通 

過。 

（四）依前三款類別抵免學分總合不得超過 10 學分。 

十二、本學位學程申請通過之學生應於規定期限內，繳交成果報告至學程辦公室核備，並有

義務參與本學位學程或院、校所辦理跨域自主學習之經驗分享與成果發表會等活動。 

十三、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法令規章辦理。 

十四、本要點經學程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